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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(A joint stock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the People’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limited liability)

（股份代號：939）

關於獲准投資國家綠色發展基金的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10B條刊登。茲載列
該公告（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）如下，僅供參閱。

特此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王江
副董事長、執行董事及行長

2021年4月2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的執行董事為田國立先生、王江先生和呂家進先生，本行的
非執行董事為徐建東先生、張奇先生、田博先生、夏陽先生、邵敏女士和劉芳女
士，本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馮婉眉女士、M‧C‧麥卡錫先生、卡爾‧沃特先
生、鍾嘉年先生、格雷姆‧惠勒先生和米歇爾‧馬德蘭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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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获准投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的公告 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于2020年7月16

日发布了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

有限公司投资的公告》，拟于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

后，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国家绿色发展基金”）

出资人民币80亿元。 

近日，本行收到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建设银行参与投资设立国家

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》（银保监复〔2021〕320号），

批准本行参与投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。 

本次投资是本行服务国家战略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、助力经济可

持续发展、全面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，对加大绿色产业金融支持

力度、提升本行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4 月 29 日 


	c_00939ann-20210429(20210429_1517)
	建设银行关于获准投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的公告

